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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8/2021_2022__E4_B8_8A_E

6_B5_B7_E6_B5_B7_E5_c27_28287.htm 为了加强对出口货物的

有效监管，方便企业办理货物出运手续，提高出口货物通关

效率，促进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，现将《上海海关关于出口

漏装改配货物的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予以公告，自2002年7

月15日起试行。 附件：上海海关关于出口漏装改配货物的管

理办法（试行） 附件： 上海海关关于出口漏装改配货物的管

理办法 （试行） 为了加强出口漏装改配货物的实际监管，方

便企业办理货物的正常出运手续，提高出口货物通关效率，

促进外贸运输健康发展，特制订本办法。 第一条 本办法所称

漏装改配货物（以下简称漏装货物）系指已办理出口报关手

续，但因故未能及时出运而需改配运输工具后继续出运的出

口货物。改配后，漏装的货物性质和数量不应发生变化，有

特殊情况的，应经海关核准。 第二条 海运出境运输工具的代

理人应在原配出境运输工具装载完毕后（整船漏装的，应在

原配出境运输工具预定出境日期后）的7个工作日内，并在改

配的运输工具装货前24小时向出境地海关提出漏装改配申请

。 空运出境运输工具的代理人应在原配出境运输工具装载完

毕后的7个工作日内将漏装货物出运完毕。 超过上述期限及

未经海关核准的，应按退关手续办理。 第三条 海运出境运输

工具的代理人向出境地海关提出漏装改配申请时，应递交下

列单证： 一、《出口漏装改配申请单》（见附件）一式四联

； 二、经海关签章的漏装货物装货单或出口查验/放行书； 

三、原配出境运输工具的《理货报告》（整船漏装的除外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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